


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第二週期院級、系級自我評鑑(103 學年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C01-實地訪評日程表 

附件 1：P1 
 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第二週期院級、系級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日程表 
(適用對象：受評鑑系所、工學院、電資學院及共教中心之實地訪評委員) 

時間 訪評內容/目的 出席者 地點 
08:30–09:00 

(30 分) 
評鑑委員到校- 
各受評鑑單位委員到校 評鑑委員  

09:00– 09:30 
(30 分) 

相互介紹及學院主管簡報- 
說明學院整體概況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主管

及教師等) 

請填入地點

(由學院統籌

安排) 
09:30–09:50 

(20 分) 評鑑委員移至各受評鑑單位工作會議室 

09:50–10:30 
(40 分) 

受評鑑單位主管簡報- 
說明系所概況及補充自我評鑑報告 
系所待釐清問題之回覆說明(實地訪評前 5 天請委

員回傳)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主管

及教師) 
請填入地點

10:30–11:00 
(30 分) 

與受評鑑單位會談- 
委員針對自評報告書及簡報之內容提問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主管

及教師) 
請填入地點

11:00–11:10 
(10 分) 休息時間(彈性時間) 

11:10–11:30 
(20 分) 

與教師及行政人員會談- 
深入瞭解課程規劃、教學、研究成效及行政業務

等相關議題 

教師及行政人員代

表 (受評鑑單位主

管須迴避) 
(請填附表一) 

請填入地點

11:30–12:00 
(30 分) 

與學生會談- 
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 

學生代表 (請填附

表二) 請填入地點

12:00 –12:30 
(30 分) 

檢視系級佐證資料 1- 
檢視及討論現場佐證資料是否與自我評鑑報告書

一致 

評鑑委員 (受評鑑

單位迴避) 
 

請填入委員工

作會議室 

12:30–13:00 
(30 分) 午餐 

13:00–13:30 
(30 分) 

訪視空間設備、教學及研究實驗室與圖書儀器- 
瞭解教學及研究空間設備、圖儀與行政資源等 

受評鑑單位主管、

空間設備負責人等 (請填附表三)

13:30–14:00 
(30 分) 

與校友代表會談- 
瞭解畢業生之表現 

校友代表 (請填附

表四) 請填入地點 

14:00–14:30 
(30 分) 

與業界代表會談- 
瞭解受評鑑單位與業界之合作關係 

業界代表 (請填附

表五) 請填入地點

14:30–15:00 
(30 分) 

檢視系級佐證資料 2- 
檢視及討論現場佐證資料是否與自我評鑑報告書

一致 

評鑑委員 (受評鑑

單位迴避) 
請填入委員工

作會議室 

15:00–15:30 
(30 分) 

與受評鑑單位主管總結- 
委員與受評鑑單位之總結會議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主管

及教師) 

請填入委員工

作會議室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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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訪評內容/目的 出席者 地點 
15:30–15:40 

(10 分) 休息時間 

15:40–17:00 
(80 分) 

委員總結會議- 
對評鑑意見達成初步共識，並討論一致性，完成

實地訪評報告 

評鑑委員 
(受評鑑單位迴避) 

請填入委員工

作會議室 

17:00~ 
提出實地訪評報告摘要- 
系級召集人提出實地訪評報告口頭摘要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主管

及教師) 

請填入委員工

作會議室 

17:00~ 系級評鑑委員離校(系級召集人除外) 

 
注意事項： 
1.會談時須預先準備 4-6 個空間，可含委員工作會議室。 
2.系級召集人不參與 11:00-12:00 及 13:30-14:30 之教師、學生、校友及業界代表

會談，此二個時段系級召集人另進行系級召集人工作會議。 
 
會談或訪視時間附表及相關說明： 
1.附表一：教師及行政人員代表名單 
(1)教師及行政人員代表—目的為深入瞭解課程規劃、教學、研究成效及行政業

務等相關議題，教師名單以此時段無授課之教師為主。 
(2)教師及行政人員代表請提供實地訪評當天可以出席之所有教師名單。 

# 教師姓名 職稱 

   
   
   

＊表格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增加。 
 
2.附表二：學生代表名單 
(1)學生代表--請受評鑑單依照受評鑑學制、學生年級、性別及成績低、中、高平

均抽樣至少 15-20 名。上述學生代表請提供學生成績供委員參考。大一及碩一

學生無成績，請填入學方式。學生名單以此時段無上課之學生為主。 
(2)學生代表請提供實地訪評當天可以出席之所有學生名單。 

# 姓名 年級 班/組別 學號 性別 全班成績 
（高、中、低 / 全班排名或成績）

       
       
       

＊表格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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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P3 
 

3.附表三：訪視空間設備、教學實驗室與圖書儀器 
(1)訪視空間設備、教學實驗室與圖書儀器—目的為瞭解教學及研究空間設備、

圖儀與行政資源等。 
(2)訪視時間以 30 分鐘為原則，請留意訪視動線及地點安排。 
參觀

順序 訪視空間名稱 負責人/職稱 位置 

1    
2    
3    

＊表格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增加。 
 
4.附表四：校友代表名單 
(1)校友代表--須為受評鑑單位近 5 年內畢業者。 
(2)校友代表人數請提供 4 名至 6 名，受評鑑單位請依「受評鑑單位實地訪評委

員人數表」之晤談委員人數安排單位受晤談校友代表名單，請參考受評鑑單位

委員人數表。 
#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畢業年度 

     
     
     

＊表格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增加。 
 
5.附表五：業界代表名單 
(1)業界代表--須非校友身分，係指雇主、企業界、學界顧問、建教合作等代表。 
(2)業界代表人數請提供 4 名至 6 名，受評鑑單位請依「受評鑑單位實地訪評委

員人數表」之晤談委員人數安排單位受晤談業界代表名單，請參考受評鑑單位

委員人數表。 
#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與受評鑑單位關係 

     
     
     

＊表格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增加。 
 
6.會談室： 

會談室編號 地點 

會談室 1  
會談室 2  

會談室 3  

會談室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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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談室 5  

會談室 6  

＊表格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增加。 
 

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第二週期院級、系級自我評鑑(103 學年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C02-實地訪評日程表 

附件 2：P1 
 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第二週期院級、系級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日程表 
 (適用對象：受評鑑系所之系級召集人) 

時間 訪評內容/目的 出席者 地點 
08:30–09:00 

(30 分) 
評鑑委員到校- 
各受評鑑單位委員到校 評鑑委員  

09:00–09:30 
(30 分) 

相互介紹及學院主管簡報- 
說明學院整體概況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主管及

教師等) 

請填入地點

(由學院統籌

安排) 
09:30–09:50 

(20 分) 評鑑委員移至各受評鑑單位工作會議室 

09:50–10:30 
(40 分) 

受評鑑單位主管簡報- 
說明系所概況及補充自我評鑑報告 
系所待釐清問題之回覆說明(實地訪評前 5 天請

委員回傳)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主管及

教師) 
請填入地點

10:30–11:00 
(30 分) 

與受評鑑單位會談- 
委員針對自評報告書及簡報之內容提問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主管及

教師) 
請填入地點

11:00-11:10 
(10 分) 

休息時間(彈性時間) 
系級召集人移至院級工作會議室(由學院協助安排) 

11:10–12:00 
(50 分) 

系級召集人工作會議 1- 
討論學院與系所之整體發展、資源整合、教學研

究服務等相關事項 
(工作會議結束後，請協助訪評委員回到系級工作會議室)

系級召集人及受評鑑

單位院長 

請填入地點

(由學院協助

安排) 

12:00–12:30 
(30 分) 

檢視系級佐證資料 1- 
檢視及討論現場佐證資料是否與自我評鑑報告

書一致 

評鑑委員 (受評鑑單

位迴避) 
請填入委員

工作會議室

12:30–13:00 
(30 分) 午餐 

13:00–13:30 
(30 分) 

訪視空間設備、教學及研究實驗室與圖書儀器-
瞭解教學及研究空間設備、圖儀與行政資源等 

受評鑑單位主管、空

間設備負責人等 (同附表三)

13:30–13:40 
(10 分) 系級召集人移至院級工作會議室 

13:40–14:30 
(50 分) 

系級召集人工作會議 2 及檢視院級佐證資料- 
討論院系級受評鑑單位之優缺點及共同性問題 
(工作會議結束後，請協助訪評委員回到系級工作會議室)

系級召集人 
(受評鑑單位迴避) 

請填入地點

(由學院協助

安排) 

14:30–15:00 
(30 分) 

檢視系級佐證資料 2- 
檢視及討論現場佐證資料是否與自我評鑑報告

書一致 

評鑑委員 (受評鑑單

位迴避) 
請填入委員

工作會議室

15:00–15:30 
(30 分) 

與受評鑑單位主管總結- 
委員與受評鑑單位之總結會議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主管及

教師) 

請填入委員

工作會議室

15:30–15:40 休息時間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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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訪評內容/目的 出席者 地點 
(10 分) 

15:40–17:00 
(80 分) 

委員總結會議- 
對評鑑意見達成初步共識，並討論一致性，完成

實地訪評報告 

評鑑委員 
(受評鑑單位迴避) 

請填入委員

工作會議室

17:00~ 
提出實地訪評報告摘要- 
系級召集人提出實地訪評報告口頭摘要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主管及

教師) 

請填入委員

工作會議室

17:00–18:00 
(60 分) 

系級評鑑委員離校(系級召集人除外) 
系級召集人移至院級工作會議室(以下行程由學院協助安排) 

晚餐及休息 

18:00–19:00 
(60 分) 

與受評鑑單位主管總結- 
委員與受評鑑單位主管之總結會議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院長及

系所主管) 
請填入地點

19:00–19:30 
(30 分) 

評鑑委員總結會議- 
對評鑑意見達成初步共識，並討論一致性，完成

實地訪評報告 

評鑑委員 (受評鑑單

位迴避) 請填入地點

19:30~ 
提出實地訪評報告摘要- 
院級總召集人提出實地訪評報告口頭摘要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院長及

系所主管) 
請填入地點

 
備註：系級召集人不參與 11:00-12:00 及 13:30-14:30 之教師、學生、校友及業界

代表會談，此二個時段系級召集人另進行系級召集人工作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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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P1 
 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第二週期院級、系級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日程表 
(適用對象：海運學院、生科院、海資院、人社院之院級總召集人) 

 時間 訪評內容/目的 出席者 地點 
08:30–09:00 

(30 分) 
評鑑委員到校- 
各受評鑑單位委員到校 評鑑委員  

09:00–09:30 
(30 分) 

相互介紹及學院主管簡報- 
說明學院整體概況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主管及

教師等) 

請填入地點

(由學院統籌

安排) 
09:30–09:50 

(20 分) 院級總召集人移至院級工作會議室 

09:50–10:20 
(30 分) 

與主管會談 1- 
受評鑑單位視須要安排行政單位主管 請填入名單 請填入地點

10:20–10:30 
(10 分) 休息時間 

10:30–11:00 
(30 分) 

與主管會談 2- 
受評鑑單位視須要安排行政單位主管 請填入名單 請填入地點

11:00-11:10 
(10 分) 

休息時間(彈性時間) 
系級召集人移至院級工作會議室(由學院協助安排) 

11:10–12:00 
(50 分) 

系級召集人工作會議 1- 
討論學院與系所之整體發展、資源整合、教學研

究服務等相關事項 

系級召集人及受評鑑

單位院長 

請填入地點

(由學院協助

安排) 

12:00–12:30 
(30 分) 

檢視院級佐證資料 1- 
檢視及討論現場佐證資料是否與自我評鑑報告

書一致 

評鑑委員 (受評鑑單

位迴避) 請填入地點

12:30–13:00 
(30 分) 午餐 請填入地點

13:00–13:30 
(30 分) 

訪視空間設備、教學及研究實驗室與圖書儀器-
瞭解教學及研究空間設備、圖儀與行政資源等 

受評鑑單位主管、空

間設備負責人等 
(配合系所可

彈性安排)
13:30–13:40 

(10 分) 系級召集人移至院級工作會議室 

13:40–14:30 
(50 分) 

系級召集人工作會議 2 及檢視院級佐證資料 2- 
討論院系級受評鑑單位之優缺點及共同性問題 

系級召集人 
(受評鑑單位迴避) 

請填入地點

(由學院協助

安排) 
14:30–14:40 

(10 分) 休息及彈性時間 

14:40–15:30 
(50 分) 參觀電子計算中心、圖書館等 請填入名單 (圖資處

處長或相關主管) (請填附表一)

15:30–15:40 
(10 分) 休息時間 

15:40–16:40 
(60 分) 

與主管會談 3- 
受評鑑單位視須要安排 4-6 名教學單位主管一對

一會談 

請填入名單 
(由學院彈性安排會

談主管) 
請填入地點

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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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時間 訪評內容/目的 出席者 地點 
16:40–17:00 

(20 分) 彈性時間及休息時間 

17:00–18:00 
(60 分) 

系級評鑑委員離校(系級召集人除外) 
系級召集人移至院級工作會議室(以下行程由學院協助安排) 

晚餐及休息 

18:00–19:00 
(60 分) 

與受評鑑單位主管總結- 
委員與受評鑑單位主管之總結會議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院長及

系所主管) 
請填入地點

19:00–19:30 
(30 分) 

評鑑委員總結會議- 
對評鑑意見達成初步共識，並討論一致性，完成

實地訪評報告 

評鑑委員 (受評鑑單

位迴避) 請填入地點

19:30~ 
提出實地訪評報告摘要- 
院級總召集人提出實地訪評報告口頭摘要 

請填入名單 
(受評鑑單位院長及

系所主管) 
請填入地點

 
1.附表一：參觀電子計算中心、圖書館等 

#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訪視地點 

1    

 
2    
3    
4    
5    

**表格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增加** 

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第二週期院級、系級自我評鑑(103 學年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C03-實地訪評日程表 

附件 3-1：P1 
 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第二週期院級、系級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日程表 
(適用對象：海運學院、生科院、海資院、人社院之院級總召集人) 

 時間 訪評內容/目的 出席者 地點 

08:30–09:00 
(30 分) 

評鑑委員到校- 
各受評鑑單位委員到校 

評鑑委員  

09:00–09:30 
(30 分) 

相互介紹及學院主管簡報- 
說明學院整體概況 

黃麗生院長 
許春鎮所長 
李篤華所長 
吳靖國所長 
安嘉芳所長 
蕭聰淵所長 
本院各單位教師 
(受評鑑單位主管及

教師等 )含各單位教

師及評鑑委員 

人文大樓 201
(由學院統籌

安排) 

09:30–09:50 
(20 分) 

院級總召集人移至院級工作會議室 

09:50–10:20 
(30 分) 

與主管會談 1- 
受評鑑單位視須要安排行政單位主管 

許泰文研發長 人文大樓 206

10:20–10:30 
(10 分) 

休息時間 

10:30–11:00 
(30 分) 

與主管會談 2- 
受評鑑單位視須要安排行政單位主管 

黃麗生院長 人文大樓 206

11:00-11:10 
(10 分) 

休息時間(彈性時間) 
系級召集人移至院級工作會議室(由學院協助安排) 

11:10–12:00 
(50 分) 

系級召集人工作會議 1- 
討論學院與系所之整體發展、資源整合、教學研

究服務等相關事項 

系級召集人及受評鑑

單位院長 

人文大樓 206
請填入地點

(由學院協助

安排) 

12:00–12:30 
(30 分) 

檢視院級佐證資料 1- 
檢視及討論現場佐證資料是否與自我評鑑報告

書一致 

評鑑委員 (受評鑑單

位迴避) 
人文大樓 206

12:30–13:00 
(30 分) 

午餐 人文大樓 206

13:00–13:30 
(30 分) 

訪視空間設備、教學及研究實驗室與圖書儀器-
瞭解教學及研究空間設備、圖儀與行政資源等 

受評鑑單位主管、空

間設備負責人等 
(配合系所可

彈性安排)

13:30–13:40 
(10 分) 

系級召集人移至院級工作會議室 

13:40–14:30 
(50 分) 

系級召集人工作會議 2 及檢視院級佐證資料 2- 
討論院系級受評鑑單位之優缺點及共同性問題 

系級召集人 
(受評鑑單位迴避) 

人文大樓 206
請填入地點

(由學院協助

安排) 

附件3-1

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第二週期院級、系級自我評鑑(103 學年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C03-實地訪評日程表 

附件 3-1：P2 
 

 時間 訪評內容/目的 出席者 地點 

14:30–14:40 
(10 分) 

休息及彈性時間 

14:40–15:30 
(50 分) 

參觀電子計算中心、圖書館等 
請填入名單 (圖資處

處長或相關主管) 
(請填附表一)

15:30–15:40 
(10 分) 

休息時間 

15:40–16:40 
(60 分) 

與主管會談 3- 
受評鑑單位視須要安排 4-6 名教學單位主管一對

一會談 

許春鎮所長 
李篤華所長 
吳靖國所長 
安嘉芳所長 
蕭聰淵所長 
(由學院彈性安排會

談主管) 

人文大樓 206

16:40–17:00 
(20 分) 

彈性時間及休息時間 

17:00–18:00 
(60 分) 

系級評鑑委員離校(系級召集人除外) 
系級召集人移至院級工作會議室(以下行程由學院協助安排) 

晚餐及休息 

18:00–19:00 
(60 分) 

與受評鑑單位主管總結- 
委員與受評鑑單位主管之總結會議 

黃麗生院長 
許春鎮所長 
李篤華所長 
吳靖國所長 
安嘉芳所長 
蕭聰淵所長 
(受評鑑單位院長及

系所主管) 

人文大樓 206

19:00–19:30 
(30 分) 

評鑑委員總結會議- 
對評鑑意見達成初步共識，並討論一致性，完成

實地訪評報告 

評鑑委員 (受評鑑單

位迴避) 
人文大樓 206

19:30~ 
提出實地訪評報告摘要- 
院級總召集人提出實地訪評報告口頭摘要 

黃麗生院長 
許春鎮所長 
李篤華所長 
吳靖國所長 
安嘉芳所長 
蕭聰淵所長 
(受評鑑單位院長及

系所主管) 

人文大樓 206

 

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第二週期院級、系級自我評鑑(103 學年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C03-實地訪評日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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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附表一：參觀電子計算中心、圖書館等 

#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訪視地點 

1 院總召   

 

2 黃麗生 人社院、海文所 教授兼院長 

3 顏智英 人社院、共教中心 副教授兼院祕書

4    

5    

**表格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增加** 



附件 4：P1 

 

生科院門禁使用規範： 

一、本大樓由學院指定相關人員於下班時間巡視並確實於各出入口

上鎖，並於非上班時間實施門禁管制。 

二、本學院教職員生得向學院辦公室申請門禁卡，得於門禁時間內

進出本大樓，但門禁卡限本人使用。 

三、為維護館內人員安全，於門禁管制時間內，一律由本大樓正門

進出，且須隨手關門，且最遲須於晚間12 時前離開為原則。 

四、門禁卡如有遺失，請即刻通知學院辦公室辦理停用手續。 

五、違反以上規定者，本學院得終止其使用門禁系統之權利。 

附件 4 



附件5：第1頁

海洋大學

人社院社會重大事件應變小組 —

海洋法律經濟教育文化議題應變團隊

聯絡人：人社院院長

手 機：

海洋法律

聯絡人：陳荔彤

分機：3601

議題

1.台日海域漁業糾紛

2.台灣海域船舶碰撞

應用經濟

聯絡人：詹滿色

分機：5403

議題

1.海洋等產業經濟效益

2.重大經濟政策

海洋文化

聯絡人：安嘉芳

分機:2009

議題

1.海洋文物

2.水下考古

橫向聯繫(與相關議題成員
聯繫)及任務編組(1~2天)

資料蒐集與問題研析

(平常)

召
開
會
議

擬
定
因
應
對
策

書
面
資
料

彙
整
與
建
檔

由學校

對外發布新聞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社院對社會重大事件應變作業流程 附件5

海洋教育

聯絡人：江愛華

分機:2070

議題

1.全球海洋環境變遷的教學策略

議題

2.海洋能源開發與海洋保育均衡

性的政策議題

3.海洋科學與海洋人文議題

4.海洋休閒教育議題

5.中小學海洋教育議題



附件5：第2頁

諮詢成員:

海洋法律

游乾賜老師 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資所兼任助理教授； 聯絡電話： )

徐國勇律師 (服務機關：大灣律師事務所； 聯絡電話： )

應用經濟

江福松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5406)

李篤華助理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5407)

海洋教育
諮詢委員：
張子超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； 聯絡電話： )
江愛華所長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2080)
吳靖國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2081)
李明安院長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: 聯絡分機：6800、5032)

海洋文化

陳國棟研究員(服務機關：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 ) 

湯熙勇副研究員(服務機關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； 聯絡分機： )



附件6：第1頁

海洋大學

人社院社會重大事件應變小組 —

海洋法律經濟教育文化議題應變團隊

聯絡人：黃麗生院長

手 機：

海洋法律

聯絡人：陳荔彤

分機：3604

議題

1.台日海域漁業糾
紛

2.國際海洋法

應用經濟

聯絡人：李篤華

分機：5407
(0986-537-267)

議題

1.海洋等產業經濟
效益

2.重大經濟政策

海洋文化

聯絡人：安嘉芳

分機:2009

議題

1.海洋文物

2.水下考古

橫向聯繫(與相關議題成員
聯繫)及任務編組(1~2天)

資料蒐集與問題研析

(平常)

召
開
會
議

擬
定
因
應
對
策

書
面
資
料

彙
整
與
建
檔

由學校

對外發布新聞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社院對社會重大事件應變作業流程

海洋教育

聯絡人：許籐繼

分機:2079

議題

1.全球海洋環境變遷的教學
策略議題

2.海洋能源開發與海洋保育
均衡性的政策議題

3.海洋科學與海洋人文議題

4.海洋休閒教育議題

5.中小學海洋教育議題

應用英語

聯絡人：蕭聰淵

分機:2003

議題

1.英語文教學

2.英語文研究

附件6



附件6：第2頁

諮詢成員:

海洋法律

高聖惕老師 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； 聯絡電話：3616)

應用經濟

江福松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5406)

詹滿色副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5403)

海洋教育
諮詢委員：
張子超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； 聯絡電話： )
許籐繼所長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2079)
吳靖國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2081)
李明安院長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: 聯絡分機：6800、5032)

海洋文化

陳國棟研究員(服務機關：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  

湯熙勇副研究員(服務機關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； 聯絡分機： )

應用英語

陳國棟研究員(服務機關：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 ) 

湯熙勇副研究員(服務機關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； 聯絡分機： )



附件6-1：第1頁

海洋大學

人社院社會重大事件應變小組 —

海洋法律經濟教育文化議題應變團隊

聯絡人：黃麗生院長

手 機：

海洋法律

聯絡人：陳荔彤

分機：3604

議題

1.台日海域漁業糾
紛

2.國際海洋法

應用經濟

聯絡人：李篤華

分機：5407
(0986-537-267)

議題

1.海洋等產業經濟
效益

2.重大經濟政策

海洋文化

聯絡人：安嘉芳

分機:2009

議題

1.海洋文物

2.水下考古

橫向聯繫(與相關議題成員
聯繫)及任務編組(1~2天)

資料蒐集與問題研析

(平常)

召
開
會
議

擬
定
因
應
對
策

書
面
資
料

彙
整
與
建
檔

由學校

對外發布新聞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社院對社會重大事件應變作業流程

海洋教育

聯絡人：吳靖國

分機:2079

議題

1.全球海洋環境變遷的教學
策略議題

2.海洋能源開發與海洋保育
均衡性的政策議題

3.海洋科學與海洋人文議題

4.海洋休閒教育議題

5.中小學海洋教育議題

應用英語

聯絡人：蕭聰淵

分機:2003

議題

1.英語文教學

2.英語文研究

附件6-1



附件6-1：第2頁

諮詢成員:

海洋法律

高聖惕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； 聯絡電話：3616)

許春鎮副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； 聯絡電話：3600、3606)

應用經濟

江福松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5406)

詹滿色副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5403)

海洋教育
諮詢委員：
張子超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； 聯絡電話： )
許籐繼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2079)
羅綸新教授 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2072)
李明安院長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: 聯絡分機：6800、5032)

海洋文化

陳國棟研究員(服務機關：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； 聯絡分機： ) 

湯熙勇副研究員(服務機關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； 聯絡分機： )

應用英語

陳浩然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； 聯絡電話： ) 

黃馨週教授(服務機關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應用英語所； 聯絡分機：202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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